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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可能进入破产程序的提示性公告 

 

 

     

一、概述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金龙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龙集团”）前期出现债务危机，金龙集团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一

直努力化解金龙集团面临的债务风险，采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向金融机构融

资、出售金龙集团旗下相关资产、股权转让或公司控制权转让等。 

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2017 年 11月至 2017年 12月期间，金龙集团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行（以下简称“建行乐清支行”）陆续签订了六份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金龙集团合计向建行乐清支行借款 17,300万元。

由于金龙集团出现债务风险，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建行乐清支行将上述借款提前

到期，提前到期日为 2018 年 07 月 20 日。金龙集团在贷款到期后，不能偿还上

述借款本金 17,300万元及部分利息，故建行乐清支行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

于 2018 年 07 月 27 日向乐清市人民法院申请对金龙集团进行破产清算。乐清市

人民法院向金龙集团发出了通知，倘若金龙集团对此次建行乐清支行的申请破产

清算事项有异议，应于 2018 年 08 月 03 日前提出异议。金龙集团于今日向乐清

市人民法院提出延长异议期限的申请，法院已受理此申请，暂未做出书面回复。 

二、其他说明 

1、建行乐清支行本次向乐清市人民法院提出对金龙集团进行破产清算的申

请，尚未得到乐清市人民法院的正式裁定。金龙集团是否将进入破产程序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会持续关注此事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性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金龙集团共持有公司 281,048,806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34.99%，倘若金龙集团进入破产程序，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发生变更。 

3、公司与金龙集团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公司目前生产

经营状况一切正常。 

4、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龙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08 月 02 日 




